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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第 462 次市政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09 年 11月 3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 時 30分 

貳、地點：龍谷觀光大飯店 3樓麗陽廳 

參、主持人：盧市長秀燕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姿伶  

肆、討論提案：無 

伍、指（裁）示事項： 

一、 市政會議為本府最高決策會議，歷來均由局處首長及區長

與會，本人上任後，為接地氣，除了部分必須維持於市府

舉行之外，其餘均安排輪流至 29區召開「行動市政會議」，

第 1 輪已於上週結束。為持續聆聽民意，以作為市政參考，

市府啟動第 2輪行動市政會議，首場還是由最遠的和平區

開始，會議並安排研考會進行和平區第 1輪行動市政會議

提案執行情形報告，讓地方人士了解各提案的後續辦理情

形，也顯現各機關積極為市民解決問題之決心。(辦理機

關：本府各機關) 
二、 11 月 2 日、3 日市府舉辦和平專案，本人至和平區視察重

要建設，包括全國最高的復健站-梨山站已落成啟用、梨

山分隊遷建大樓揭幕、文化健康站從 13 站增至 22 站、簡

易自來水改善等，均展現市府對於和平區建設的重視，未

來也請各機關持續積極推動各項建設，提供居民更好生活

品質。(辦理機關：本府各機關) 

三、 市府下列政策，請各機關積極辦理：(辦理機關：本府各

機關) 

(一)雙十公車優惠政策自明(110)年起將僅限臺中市民，在

臺中就學的外縣市學生以及新住民亦視同市民，同享

雙十公車優惠政策，昨天也接觸許多和平地區民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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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異口同聲表示本項政策提供偏遠地區民眾享受完善

大眾交通運輸，對此相當支持，也歡迎市民踴躍搭乘。 

(二)本人上任後，恢復老人健保補助政策，不但保障長輩

就醫權益，也減輕年輕人負擔，符合市民期待。 

(三)為使年輕人安心生養，市府除了提供 0 至 2 歲幼兒托

育補助外，2 至 6 歲送托之兒童亦提供每月 3,000 元

津貼、在家自行照顧者(爺奶顧孫)免上課受訓也可直

接獲每月 2500 元津貼，請各機關及各區公所積極宣

傳，協助市民請領，建立臺中成為托育友善城市。 

四、冉齡軒議員今日親自與會並提出下列建議事項，請相關機

關研議辦理： 

(一)為提供環山部落居民颱風季節有可避難處所及平時

之長照、衛生等場所，請市府研議於環山派出所旁空

地興建聯合活動中心，以供居民使用。(辦理機關：

民政局) 

(二)谷關地區為大臺中居民用水上游源頭，因此建議於本

區設置污水處理廠，提供市民安心之用水環境。(辦

理機關：水利局) 

(三)請重建松鶴吊橋或搭建便橋，以利平時松鶴部落居民

及假日遊客之用。(辦理機關：建設局) 

五、下列和平區建議與請求事項，請相關機關研議辦理： 

(一)和平區吳萬福區長： 

1、建請市府補助本區辦理辦理 110 年度「原住民地區

簡易自來水系統營運」、「簡易自來水工程」計畫之

地方配合款經費 1,475 萬 2,600 元。(辦理機關：

經濟發展局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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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谷關地區谷關吊橋、捎來吊橋及梨山里松茂吊橋，

因年久老舊，吊橋已發生損壞，安全堪慮，建請市

府協助整修，以維通行安全。(辦理機關：建設局) 

3、本所清潔隊目前借用市府警察局和平分局舊有組

合屋及周邊土地為辦公場所，請協助申請撥用該辦

公室所在地及周邊南勢里東關路三段 270-1號、大

茅埔段 1043-0272、 1043-0273、 3402-0003、

3402-0005、3402-0006 等地號，以符合管用合一原

則。(辦理機關：警察局) 

4、建請增加本區清潔隊正式員額至 15 名，並優先由

現職臨時人員晉陞，同時也請研議逐年核列 459 萬

3,668 元經費，以維護隊員工作相關福利。(辦理機

關：環境保護局) 

5、建請市府協助無償撥用消防局第二大隊梨山分隊

舊有廳舍(座落於本區梨山里民族街 19 號)及土

地，以利本所清潔隊梨山分隊辦公與備勤使用。另

該舊有廳舍耐震係數不足，請市府協助補強，並視

業務需求寬列預算補助。(辦理機關：消防局、和

平區公所自行列管) 

6、請市府於白鹿吊橋鄰近區域規劃設置停車場，以維

護居民及遊客道路交通安全，並利於當地觀光推

廣。(辦理機關：交通局) 

(二)和平區吳萬福區長及羅清輝代表：中央現正研擬法規

管理露營區，市府亦尚未研訂相關管理法規，請市府

協助向中央主管機關反映，並輔導業者營運，以確保

民眾遊憩安全，並使業者有所依循。(辦理機關：觀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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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遊局) 

(三)和平區羅清輝代表及徐裕傑代表：近期地政局針對本

區露營業者處行政罰鍰，惟本區露營業者係農民生計

所需，建請市府研議以輔導立場協助農民經營，藉以

促進本區產業與經濟發展。(辦理機關：地政局) 

(四)和平區民代表會楊淑青副主席：  

1、請客委會協助辦理唐山寮吊橋修繕，重現烏石坑歷

史風貌。(辦理機關：客家事務委員會) 

2、建議將埋伏坪步道延長至烏石坑，以利雙崎與烏石

坑串聯。(辦理機關：觀光旅遊局) 

3、請市府修建竹林平安地藏堂入口牌樓（鳥居），以

凝聚居民傳統宗教信仰，重現歷史文化。(辦理機

關：民政局) 

4、中坑 14 公里處有一生態教室，閒置已久，建議市

府協助於該處興建活動中心，供附近居民使用。(辦

理機關：民政局) 

(五)和平區民代表會管慧莉代表：本區因地形緣故，道路

巷弄較為狹小，原有水肥車輛無法進入巷道，因此本

區自 108 年 2 月起即暫停辦理水肥處理業務，建請將

車輛淘汰換新或由其他區調度車輛，並由專人專責辦

理，以確保區民環境整潔衛生。(辦理機關：環境保護

局) 

(六)和平區民代表會羅清輝代表： 

1、達觀里達觀部落預拌水泥場廠商前經彰化地檢署

查獲丟棄重金屬汙泥，該物質遇水溶化後經地層流

動排入大安溪，影響下游居民健康，請環保局協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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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行檢測水質，確保居民健康。(辦理機關：環境

保護局) 

2、達觀里桃山部落每年辦理各項社區或部落籃球比

賽活動，因無適合場地，僅能商借私有土地辦理，

106 年經地方爭取，已由第三河川局協助鋪設水泥

場地，然無籃球架設備及場地標線，仍無法讓居民

使用，建請協助施作以利社區居民使用。(辦理機

關：運動局) 

3、建請研議本區東崎道路(中 47 線)、梨山地區福壽

路(中 131線)與武陵路(中 124線)年度維護經費由

1,280 萬元調整為 1,600 萬元，以全面改善偏遠地

區道路服務品質，確保行車安全。(辦理機關：建

設局) 

4、建議農業局促銷農特產品時，除了常見的茶葉、

梨、茂谷柑外，也採納促銷甜柿(富有品種)、桶柑

等項農特產品，並建立行銷管理機制，使農民種植

農產品收益倍增，改善經濟。(辦理機關：農業局) 

(七)和平區民代表會林永富代表： 

1、請環保局協助大梨山區無牌照廢棄車輛拖吊(目前

約 20 輛)，還原市容整潔並避免危及用路人安全。

(辦理機關：環境保護局) 

2、梨山里衛生所及商家後方原龜裂之牆面，因 107 年

施作排水工程造成龜裂情形擴大，懇請協助施作擋

土牆(約 300 米)，以維居民安全。(辦理機關：水

利局) 

(八)和平區民代表會徐裕傑代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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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博愛里松鶴部落長青橋因 72 水災沖毀，造成松鶴

部落對外交通不便，建請市府重建，以改善社區對

外交通。(辦理機關：建設局) 

2、為解決民生用水問題，建請市府由八仙山十文溪接

引至谷關社區，以保障社區水源供應充足。(辦理

機關：經濟發展局) 

(九)和平區民代表會吳天祐代表：建請地政局、東勢地政

事務所於本區民眾依民法(第 769、770 及 772 條)規定

單獨申請現耕登記為中華民國公有非公用土地時效取

得地上權、墾殖權或耕作權等他項權利登記時，給予

善意輔導登記，俾保障現耕作使用人應有之權利。(辦

理機關：地政局) 

(十)自由里張陽山里長：本里中 47 線三叉坑至觀音溪拓寬

工程於 106 年 9 月竣工完成，惟 13K 處連續彎路路段

狹窄，大型遊覽車需連續迴轉才能通行，影響行車安

全，請市府協助道路拓寬；6.5K 至 7.5K 處則久未鋪

設 AC 路面，請市府協助道路鋪設，以維行車安全。(辦

理機關：建設局) 

(十一)梨山里賴盛功里長： 

1、梨山里內計有 8條聯外道路，每條道路皆是居民重

要運輸及民生要道，建請市府協助道路改善工程，

俾使交通順暢，確保安全無虞。(辦理機關：建設

局) 

2、台 8 線 36-62K 谷關至德基段復建可行性研究路線

方案已出爐，惟目前研擬之 3種路廊方案推動期程

過久(開工至完工須時 15-18年)，請市府協助向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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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建議，以工期 10 年內完成為目標。(辦理機關：

交通局) 

3、佳陽部落於民國 57 年遷居現址，惟當時興建房屋

建築基地及結構不完善，居民多數盼能就地重建，

請市府協助解決。(辦理機關：原住民族事務委員

會) 

4、日據時期佳陽部落原住民發動抗日戰爭，約有百餘

人犧牲，建議市府研議設立紀念碑，以供後人紀

念。(辦理機關：文化局、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) 

(十二)和平區民代表會林吉財代表： 

1、環山地區邊坡前經廠商施作工程後，瀝青及其餘廢

棄物任意棄置於附近坑洞，請市府協助清理並將路

面鋪平。(辦理機關：水利局、環境保護局) 

2、梨山地區冬季農作物霜害嚴重，請市府協助提供補

助或設置防霜網，以減少農民損失。(辦理機關：

農業局) 

3、南湖溪一號吊橋與新的吊橋橋墩位於農地且佔用

果農用地，請將舊橋基座拆除並儘速將新的橋墩完

工。(辦理機關：和平區公所自行列管) 

(十三)達觀里吳振福里長：雪山部落逢旱季耕作時常遇缺

水困擾，建請市府協助引用雪山溪水並設計水圳，

以供居民旱季時使用。(辦理機關：水利局) 

(十四)和平區民代表會徐裕傑代表：松鶴林場巷之八仙山

百年檜木板屋極具歷史價值，該處也曾是客家聚

落，建議於該處規劃客家文化園區，對帶動當地觀

光應具極大助益。(辦理機關：客家事務委員會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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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五)博愛里范忠文里長： 

1、公所每年僅提供本區一次除草服務，惟本區雨季較

長且多為山路，倘雜草叢生將對交通安全帶來危

害，請研議增加每年除草次數。(和平區公所自行

列管) 

2、公所每年提供各里約 20 個 AC 冷包填補道路坑洞，

惟數量仍不足，建議增加冷包數量，以維護道路品

質。(和平區公所自行列管) 

(十六)松茂社區發展協會陳情書 

1、松茂社區活動中心設置：本社區為梨山四地區唯一

沒有活動中心之地區，幸得原松茂派出所舊址不欲

使用之閒置公有土地(松茂段 112地號)，惟今需臺

中市政府相關單位協助興建及規劃。(辦理機關：

民政局、社會局) 

2、公園及部落景觀設置：同上，案地面積約為 3810

平方公尺，興建活動中心僅為一小部份，剩餘部

份，建請臺中市政府相關單位協助設置公園(風雨

球場)及景觀設置，以符本社區需求。(辦理機關：

建設局、運動局) 

3、本社區蒼蠅太多：今市府及有關單位以加強巡查及

開罰扼止，其效果有效，究其原因，參考臨近宜蘭

縣大同鄉之例，種植蔬菜之農民，其雞冀需先行處

理(發酵)，使其不易孳生蒼蠅，造成環境髒亂及梨

山地區整體觀光效益降低，故建請相關單位予以協

助輔導。(辦理機關：農業局) 

4、缺水之苦：德基水庫明明位於大梨山地區，未受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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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，先受其害，在地居民常有無水之用之苦，究其

原因，除自來水供水效益不彰，本部落申請簡易自

來水，居民大多務農，實需專責單位及人員從旁協

助，敬請市長協助。(辦理機關：經濟發展局) 

5、本社區部落排水淤塞：本社區(部落)排水溝易阻

塞，敬請市長派員勘查並協助解決及改善。(辦理

機關：水利局) 

六、和平區與臺中市其餘 28 區屬性不同，享有地方自治權限，

然市府仍積極協助各項建設，以橋梁為例，和平區因地形

緣故，橋梁扮演重要交通角色，因此在有限財源下，市府

優先編列橋梁建設之相關預算，以維護居民安全。此外，

下列和平區建設項目也請相關機關儘速研議辦理： 

(一)谷關飯店旁斜坡往中橫方向之路燈不亮，請建設局與

交通部聯繫並協助修復。(辦理機關：建設局) 

(二)教育部與逢甲大學合作於和平區提供學生志工梯隊服

務，惟目前服務據點僅有一處教堂(和平區共有四座教

堂)，為使更多孩童也能享有同樣福利，請教育局與中

央聯繫，研議增加經費之可行性，讓和平區所有學童

均可享受學生志工梯隊提供之學習、課後照料等服

務。(辦理機關：教育局) 

(三)和平區因路途遙遠，師資難尋，請視實情適度增加文

化健康站之師資及志工員額，藉以提供更優質服務。

(辦理機關：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) 

(四)和平區海拔較高，颱風季時頂樓水塔常受損，有的文

化健康站甚至未裝設水塔，請原民會盤點並改善。此

外，冬季時和平區氣溫較低，請研議於站點增加電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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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備，避免危及長者健康。(辦理機關：原住民族事務

委員會) 

陸、散會(中午 12 時) 


